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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研究
:

规定
、

描写
、

伦理

朱志瑜 香港理工大学

摘 要
:

本文首先澄清规定
、

描 写与伦理几个概念的关系
,

并通过回顾翻译伦理研究
,

着重分析贝尔曼
、

韦努蒂
、

切斯特受的伦

理观点
。

指出传统的规定性理论说的是文本关系
,

而翻译伦理讨论的是人际关系
。

在后现代的背景下
,

文化间的不平等使
“

翻译

伦理
”

越显重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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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中三个概念
,

这里主要谈最后的伦理
,

但要涉及前面的规定和描 写
。

伦理问题虽然一
直存在

,

但近年 的兴起也可以说是从前两个概

念而来的
。

最近几年
,

中国 翻译研究界又出 现
了一度沉寂的

“

忠实论
” ,

与此紧密相连的是
“

翻

译标准
” 。

要讨论这个 问题
,

先要澄清标题中几

个概念之间的关系
:

规定 (p r e s e r ip t iv e s t u d y ) ¹ ,

描写 ( d e s c ri p ti v e s tu d y )
,

专业伦理 ( p r o fe s s i o n a l

et h i c s ) ¹ 。

首先解释一下这三个概念
。

规定
、

描写
、

伦理

规定
:
以主观意志提出的有关价值判断的原

则
,

涉及到
“

优劣
”

或
“

应该
” 、 “

不应该
” 。

具

体到 翻译研究
,

就是我们常说的标准 (什么是

好的翻译
、

不好的翻译 )
,

它的根据往往是个人

意志
,

当然包括个人经验乃至错觉 (哲学上的
o u g ht )

。

由于它涉及到价值判断
,

又和伦理 (价

值哲学 ) 有交叉 的地方
。

描写
:

客观表述搜集到的数据
,

描述什么人
、

什么事情
、

什么时间
、

什么地点
、

什么方式 (英
文中所谓 w h o ,

w h at
,

w h e n ,

w h ere
,

ho w
,

一般没

有 w h y ,

描写研究通常把
“

解释
”

分出去 )
,

与规
定正相反

,

描写不涉及价值判断
。

在翻译研究

中
,

就是对和翻译有关的资料的研究
,

回答
“

翻

译是什么
”

的问题 (哲学上的 Is )
。

通常说
: “

是

怎样
” (性质问题 )

、 “

会怎样
”

或
“

如怎样
,

就
怎样

”

(规律问题 ) 等等
。

它和规定性的
“

应该

怎样
” (价值问题 ) 属于两种 内容不同 的研究

。

伦理
:

哲学史上一 向存在并行发展的两条不

相调和的主线
,

一是求真
,

一是求善
;

描写是求

真
,

伦理就属于 求善
。

西方伦理一般是一个宗

教
、

学派的道德原则
。

伦理学本身就是关于价

值的研究
,

这一点和规定性理论 的提法很相似
,

都涉及 问题的判断
,

都谈
“

应该不应该
”

的 问题
( o u g ht )

,

但本质不同
。

它们的 区别在于
:

翻译
“

伦理
”

主要针对的是
“

人际关系
” ,

而规定性的

翻译理论说的是
“

文本关系
” 。

这个区别很重要
。

另外
,

伦理关心的不仅仅是译文的
“

好与坏
” 、

忠

实不忠实
,

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
“

对与错
” 、 “

是

与非
” 、 “

应该不应该
” 。

我们在讨论 的时候
,

不

能将
“

文本忠实
”

与
“

翻译伦理
”

这两个概念相

互替代
,

也不能将这两个概念等 同起来
。

下面就 以上三个概念
,

简述一下 目前翻译研

究 的状况
:

规定翻译研究
“

规定
”

的理论可 以看成是传统的理论
。

它

和传统上的思维 习惯一脉相承
,

虽然有时也参

考一些现代的发展
,

但总的趋势没变
。

总的说
来

,

这种理论在 翻译研究 中主观性强
,

一般属

于保守派
。

翻译中规定性的理论也可 以说就是
“

忠实论
” ,

因为这一点从未改变
。

论者认为翻译
的标准是普遍的

,

可 以应用 于任何翻译
,

这个

标准就是
“

忠实
” ;

照推下去
,

翻译策略也应该
是普遍的

。

他们甚至不分文本类型
,

不分读者
,

不分译文使用 场合
,

认为翻译 目的就是要忠实
,

而忠实主要反映在文本上
。

传统理论所关心的

一般也只是文本
,

如纽马克 (但他不完全是忠

实论者 )
,

他坚持
“

真理
”

和
“

准确
” ,

相信
“

词
、

句子
、

文本都有意义
, ,

(N e w m a r k : x i )
。

中国的情
况也大致是这样

。

至于现代翻译研究的新发展
,

他们基本上不关心
、

没兴趣
,

有人甚至不承认
;

其中一部分人误解或 曲解现代研究 的成果
,

以

支持他们根深蒂固 的偏见或错觉
。

而
“

忠实
”

本身却是一个伦理上的概念
,

在

翻译历史上这个词常被用 来说明 翻译策略或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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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,

如西方的 fa ithfu l tr a n s la tio n ,

它与 fr e e tr a n s -

lat io n 相对
,

这两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译和意

译
,

并无价值判断
,

就是说
,

这里的
“

忠实 翻

译
”

并不一定优于
“

自由翻译
” 。

这样
,

翻译策

略或方法和翻译伦理共享一个术语
,

造成一些

概念上 的混乱
。

比如
,

中国常说的
“

忠实
”

的标

准
,

同时具有两种意思
:

首先
,

和西方
“

忠实
”

(fai th fu l tr an sl ati on ) 所

指的 lit e r a l tr a n s la tio n 不同
,

中国传统学者一般只

说
“

翻译 以忠实为标准
” ,

但是忠实是什么
、

翻

译具体要在哪方面忠实 (形式
、

内容
、

功能
、

作

者意图
、

效果等等 )
,

却没有一定的说法 (各时

期有不同的重点 )
,

但是基本上 以
“

内容
”

忠实

为主
,

就是不顾形式 (这一点与西方正相反
,

西

方 fai th fu l tr an sl ati on 几乎就是形式上或句子结构上
的忠实 )

。

严复说
: “

西文句法
,

少者二三字
,

多

者数十百言
。

假令仿此为译
,

则恐必不可通
。 ”

(19 8 4: 1 3 6 ) 这就是说翻译是要放弃原文的语言形

式
,

他的
“

信
”

也就不包括形式上的忠实
。

中 国

清末以来一直重内容
、

轻形式
,

今天的传统派仍

然如此
。

有人口头上不这样说
,

但实践上是这样

做的
。

这从那些教人做翻译 的文章 中可 以看 出

来
。

多数人讨论忠实
,

是把忠实当作翻译操作上
的概念

,

或翻译策略
,

而非当作伦理概念来使用

的
。

他们讲的是文本关系
,

而不是人际关系
。

无

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中国
,

把形式上或意义上的

忠实看成
“

忠实
”

都是一种错觉
。

第二
,

传统上的
“

忠实
”

还指翻译伦理方面
,

虽然并没具体提出
“

伦理
”

这个概念
,

而常用的

词是
“

责任
” 、 “

天职
”

等
。

比如说
, “

翻译的责

任是忠实地反映原文 ⋯ ⋯
”

或
“

忠实是译者 的

天职
”

等
。

因为这里的
“

责任
” 、 “

天职
”

属伦理

范畴
,

所以笔者把它和
“

忠实
”

的策略分开
。

由于使用者并不区分这两种用法
,

而传统上
又不重视词汇的界定

,

所 以这两个不同 的意思

往往混为一谈
。 “

忠实
”

的第一义 (
“

策略 ,’) 因

为没有定义
,

所 以确切所指不定
。

对第二义 (
“

伦

理
”

) 又没有真正从
“

伦理
”

的角度来深人探讨
。

现代西方把 fa ith fu l tr a n slati on 当作一个客观描写的

概念
,

等同于 lite ral tr a n sla t io n ,

这就不涉及伦理
问题

» 。

而中国是把
“

忠实
”

当作规定性的标准
。

这样
,

描写 (西方 ) 与规定 ( 中国 ) 共享一
个术语

,

意义不清
,

也就使两个不同 范畴的概
念混淆起来

。

假如西方只用 li t e r a l tr a n s la tio n ,

不

用 fa i th fu l tr a n s la t i o n
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 问题

了
,

因为这里 h t er al 没有价值判断
。

再加上
“

忠

实
”

还有伦理方面的含义
,

就更加混乱了
。

描写

的术语不宜使用
“

忠实
”

这样具褒贬义很强的

词汇
,

因为它容易干扰我们思维的严谨性
。

顺

便说一下
,

这些忠实论者以翻译实践者为多
,

研

究者很少
。

因为这种 理论缺乏实证的 文本研究

基础
,

现代研究者不会轻 易这样做
。

这种研究

者和实践者 的区 别
,

在国 外也很普遍
,

西方汉

学界就有很多
“

忠实
”

论 者
。

描写翻译研究

描写翻译研究的任务是发现翻译的规律
,

包

括翻译过程
、

产品
、

影响
、

效果等等
,

相关的问

题有译文读者的接受
,

不同文化
、

不同历史时期

对翻译文本的选择
、

翻译策略的选择
,

文本
、

读

者
、

译者
、

赞助人等与翻译策略和结果的关系等

等
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基本是

描写的
,

影响大的有维内与达波尔内 (v i n e y &

D ar b e ln et
, 19 9 5 )

、

卡特福德 (C a tft 〕r d ,

19 6 5 )
、

赵元

任 ( 19 84) 等中外学者
。

由于社会文化
、

历史规

范和语言规范对翻译实践
,

包括翻译策略
、

方法

都有很大的决定作用
,

所以翻译研究 中近年来出

现了
“

翻译规范
” ( n or m s ) 研究

,

探讨上面这些

方面的关系
。

描写研究 (求真 ) 重实证
,

比如我

们根据现有资料研究一个译本
,

可以研究译者的

背景
、

文学素养
,

研究原文文本的选择
、

翻译策

略
、

方法的选择
、

意识形态对译者在这些选择 中

起的作用
、

读者对译本的接受
、

译文对 目标语文

化的影响等等
,

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研究都无

法得出译者
“

应该
”

怎样翻译的结论
。

因此描写

研究闭 口不谈含有价值判断 (求善 ) 的概念
“

忠

实
” 。

用 到
“

忠实
”

这个词的时候
,

也是一种对

翻译文本或策略客观描写的方式
,

把它当作一个

不太严谨的术语来使用
。

比如
, “

甲译文比乙译

文忠实
” ,

通常是指甲 比乙在形式上更接近原文

的意思
,

而不是说
“

甲译文比乙译文好
” ;

这里

没有价值判断
。

描写重客观
、

重理性
、

重分析
、

重经验 (在经验主义里
,

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

知识
,

只有靠科学方法得到 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

识 )
,

但是它的不足是容易 埋没价值 问题
。

然而纠 正描写的缺陷不能落实在否定描写的

基础上
,

因为描写毕竟是我们获得真知的重要
手段

。

后殖 民主义
、

女性圭义都有否定描写 的

倾 向
。

其实后殖民主义
、

女性主义本身也有描

写的成分
,

否则无法成其为知识
。

失去价值意识很危险
,

描写研究不谈价值
,

或者没有能力谈价值
,

不等于价值 问题不存在
。

知识活动本身只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关系
,

并不能肯定价值
,

实证研究 (描写研究 ) 更是如

此
。

但是道德心的解消
,

必然带来社会文化的

危机
。

现代社会
“

功利意识
”

强大
,

后现代思潮

中有许多观点是 出于伦理方面的考虑
,

然而它

的否定成分远远大于它的建构力量
。

中 国的功

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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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意识 已经遍及各个领域 (只是我们称它为
“

现

代意识
” ,

实际更危险 )
。

这是所谓
“

描写
”

带来

的 后果
。

西方的后殖 民主义
、

女性主义实 际上

追求的就是一种
“

道德心
” ,

是反映在对弱小民

族
、

弱势群体的道德心
,

主张伦理上的公平
。

在
翻译领域

,

她们代表的可以说就是翻译伦理
。

后

殖 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有明 确的政治 目标
,

她们

的伦理和这一政治 目标紧密相连
,

特别是女性

主义
,

她们要译者
“

现身
” ,

而不是
“

隐身
” ,

以

引起读者对她们 的 目标的注意
。

德 国功能主义
的 目的论则反映一种

“

功利意识
” ,

她们把
“

有

用
”

或达到
“

目的
”

或
“

效果
”

看成是
“

应该
”

的
。

从伦理角度讲
,

也不正确 (目的论基本上把
“

有用
”

看成
“

应该
”

)
。

所以诺德 (C丽sti an
e N o rd )

提出
“

忠诚
”

(lo ya lty ) 的概念来抵消
“

功利主义
, ,

的 片面性
。

(见下文 )

描写无法肯定价值
,

而价值的 问题又迟早要

浮现出来
。

伦理讲价值 问题
, “

应该不应该
”

的

问题
,

是普遍规范问题
。

在翻译上
,

不同的文化
、

不 同 的时期都存在不 同 的翻译规范
;

既然是规
范

,

就有一定的约束力
。

那么
, “

翻译规范
”

能

不能代表
“

应该的
”

呢 (详见下面切斯特曼的
“

规
范伦理

”

) ? 回答是
:

不一定
。

一种规范的形成

或建立
,

可能有各种原因
,

未必出于道德上的动

机
。

另 外
,

规范时有新旧的更替
,

如果把所有的

规范都奉为道德标准
,

那么翻译史上有意偏离规
范

、

创造新规范的改革者就都成了
“

不应该
”

了
。

翻译专业伦理

翻译研究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
“

描写
”

之后
,

9 0 年代开始反省伦理问题
。

现代西方讨论翻译伦

理的文章很多
,

出发点不同
,

结论也各异
。

有的

学者把伦理和描写对立起来
,

皮姆 (A n th on y Py m )

说
,

90 年代初
, “

伦理
”

还是一个
“

不得人心的词
”

(an
u

nh 拜p p y w o rd ) (Py m
,

Zo o la : 1 2 9 )
。

这也反映出

我们前面说的
,

描写与伦理相混淆的结果
。

图里
则认为

,

描写的结果能够强化
“

应该
”

怎么做的

说法 (T ou ry
,

1 99 1 )
,

但是他反对把伦理纳人描写

研究 (T o u ry
,

19 95
:
25 )

,

以保证描写研究的实证性
、

纯粹性
;

实际上也很难融进去
,

我们前面说过
,

它们并不相容
。

切斯特曼认为描写 (1 5 ) 和规范
(O u g ht ) 之间不一定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

,

从

描写中也能得到规范
¼ (C h e s t e r m a n ,

19 9 3 )
。

即是

说
,

描写本身虽然没有价值判断
,

但和价值判断

有间接的关系
。

图里也有这个意思
;

这种说法是

不错的
。

但是
,

不论学者怎样辩护
,

描写与伦理

处理不同 的 问题
,

或者也可以说根本上是对立
的

。

描写无法容纳
“

应该不应该
” ,

而
“

应该不应

该
”

又不能 回避
,

因此
,

仅仅描写是不够的
。

翻

译理论必须面对伦理问题
。

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时期有关翻译的讨论涉及

一些伦理问题
,

最著名的是释彦琼的
“

八备
” ,

即

佛经翻译者的八个条件
,

对语言能力
、

对佛法的

虔诚
、

虚心求真的态度等都提出具体要求
。

而后

代学者
,

特别是
“

五四
”

以后
,

关心的或是翻译
的功能或是翻译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

,

或强

调文本的忠实
,

却很少提到文本之外的责任问题
。

现代 中 国追随西方
,

描写翻译研究大兴 其

道
, 9 0 年代张南峰等人重点讨论过描写翻译研

究的 问题
,

其中也包括对
“

忠实论
”

的批判
,

并

在一部分学者 当 中 已经达成共识
。

但是
,

规定

性的观点至今仍然有市场
,

近几年 《中国翻译》

还有文章表达这样的看法
。

打着
“

翻译伦理
”

的

招牌
,

复活规定性的
“

忠实论
”

者
,

也大有人

在
,

其中 也有对翻译伦理的误解
。

为什么
“

忠

实
”

的概念反复 出现在所谓翻译标准之 中 呢 ?

关键问题还是混淆 了描写性的翻译研究和规定

性的
“

伦理
” 。

她们常用 的词是
“

原则
” 。

就像上

面说到 的那样
, “

原则
”

可以是道德上的
,

也可

以是操作层面的 (如果是在操作层面
,

所谓
“

原

则
”

就需要根据或证实 )
。

她们有时用
“

理想的

译文
”

这个词
,

这表面上是讲操作的结果
,

即译

文
,

实际上有时说的又是伦理
。

一百年来
,

翻译在 中国一直力 图实现它的不
同文化 目的

,

从张之洞 的
“

体用说
”

到鲁迅的
“

拿来主义
” ,

再到后来的
“

洋为 中用
” ,

无不以
“

我
”

为中心
,

以
“

我
”

为 出发点
,

以
“

我
”

为

目的
,

且大都是通过翻译实 现的
。

这也是 中 国

翻译伦理讨论不得开展 的原 因
。

然而更深层 的

原 因可能是中 国历来的
“

内诸夏
、

外夷狄
” ( 即

后来说的 内外有别 ) 的传统
。

中 国 的道德观念

只重内部
,

就是只在内部有效
。

比如五伦 (父子
有亲

、

君 臣有义
、

夫妇有别
、

长幼有序
、

朋友有

信 ) 指君臣
、

父子
、

夫妻
、

兄弟
、

朋友
,

这都是
内部的

,

是私德
,

不是公德
。

怎样对待
“

他者
”

的外族 ? 陌生人 ? 甚至敌人 ? 就是所谓普遍的
“

人
” (人性 h u m a n i t i e s ) 并不清楚

。

涉及到伦理
的实践上

,

常常出现双重标准
。

中 国学者近几年也开始注意到翻译中的伦理
问题

,

最早大概是 吕俊的 《跨越文化障碍
:
巴别

塔的重建 }) (2 0 0 1 )
。

根据网络期刊 目录可以搜得

大量材料
。

从 2 0 0 4 年开始
,

目录中仅文章篇题与

翻译伦理 (或译者责任
、

职责 ) 相关的就有 25 篇
,

另有两篇硕士论文 (参与讨论的人很多
,

无法逐

篇讨论 )
。

从发表时间来看
,

20 04 年 1篇
,

20 05 年
3篇

, 2(X) 6 年 3篇
,

2(X) 7 年 10 篇
, 200 8 上半年 7 篇

。

两篇研究生论文都于 20 0 7 年完成 (其中一篇 日期

不详
,

但推算不会早于 20 0 7 年 )
。

特别是 2 0 0 7 一200 8

一年半 中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 (算上硕士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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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19 篇
,

占 7 0 % )
。

尽管这些文章讨论的意图
、

重

点不尽相 同
,

学术含量不一
,

但反映出近两年翻

译伦理在 中国 翻译界 已经成 了 一个热 门话题
。

从这些文章来看
,

在 中 国 影响较大 的西方学者

有哈贝马斯 (Jue
r
ge n H ab

e

rm
a s ,

主要由于吕俊的

介绍 )
、

贝尔曼
、

韦努蒂
、

切斯特曼
、

诺德等
。

差异的伦理

1 9 8 4 年
,

贝尔曼 (A n to in e B e

rm an ) 谈到翻译
中的伦理问题时

,

大家还不以为然
,

到 了 9 0 年

代
,

翻译伦理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
,

主要有皮

姆 (Py m
,

19 9 入 2 0 0仇 2 0 0 1 )
、

切斯特曼 (e h e s te r m an
,

1 9 9 7 ; 2 0 0 1 )
、

阿罗约 (A仃oj o ,

19 9 7 ; 2 0 0 5 ) 等
,

其
中皮姆编辑的 ((回归伦理》 (2 0 0 1) 收有 9 篇专

论翻译伦理的文章
,

颇具代表性
。

这些是直接

讨论翻译伦理的著作
,

其实
,

如我们上面说的
,

后殖民 主义学者从一开始就站在伦理的立场
,

宣扬
“

差异
” ,

弱势文化的差异
;

韦努蒂专著 的

书名就叫 《差异的伦理》 (刀记 石动ic s
of D淤re nc e)

。

(V e n u ti
,

19 5 5 ) ½

贝尔 曼和韦努蒂是施莱尔马赫 ( F r ie d r ic h

s c h le i e r m a e h e r ) 的直接继承人
,

虽然他们的出发

点或 目的与施 氏明 显不同
。

施 氏主张以异化的

译法 ( 即把读者领向原文 )
,

称之为
“

正宗翻译
”

( a u th e n ti e tr a n s la ti o n )
,

强调古典浪漫主义德语的
自由 与开放

,

显示 出一种对本族语言的 自信
,

“

允许语言的弹性
” (B e r m a n ,

19 9 2 : 14 9 )
。

他认为
“

非正宗翻译
” ( in a u th e n ti e tr an s lat io n )

,

即用本族

语言文化归化原文的译法
,

是对他者
“

母语
”

的

否定
,

进而也是对所有
“

母语
”

的否定
;

否定他

人意味着否定 自身
。

(B e

rm
a n , 19 9 2 : 14 9 )

表面上贝尔曼
、

韦努蒂和施氏一样
,

都强调

对原文异质性的尊重
,

但是贝尔曼认为
,

所有文

化从本质上讲
,

对外来事物都是抵制的
,

即使是

在需要翻译的时候
。

我们可 以把译本看作移植
的器官

,

把本族语言文化对他者的抵制看作身

体对外来异物的 自然排斥
。

翻译本身就带来冲

击
,

对固有的语言和文化带来威胁
。

中国翻译家
常说

,

翻译时要保持汉语的纯洁
,

用地道的 中

文
,

翻译要像作者用 中文写作一样
¾ ,

实际反映

的就是对外来
“

威胁
”

的顾虑
。

这就是说
,

一个
文化在需要吸收外来

“

他者
”

补充的 同时
,

也会

抵制外来的
“

异质
” ,

以确保本族文化的
“

纯粹
J

睦
” 、 “

完整性
” 。

这是一个矛盾
,

贝尔曼称之为

文化 目的和翻译的伦理 目的 之间 的矛盾
。

翻译

本身的
“

伦理目的
”

就是反对本族文化中心
,

就

是
“

开放
、

对话
、

杂合 ( c r o s s 一b r e e d i n g )
、

去中心

( d e e e n t e r i n g ) ”
,

这是翻译的本质
。

因此
,

他主张

翻译就是要
“

接触
”

外来的
“

异质
” ( s~

g en es “ )
。

“

翻译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将翻译从意识形态的

束缚中解放出来
” (B e rm an

,

199 2 : 4
一5 )

。

他的
“

意

识形态的束缚
”

在这里是指文化 目的
,

不是翻译

研究里说的翻译受意识形态影响约束 以及操纵

等等
。

很明显
,

这种论调在描写大行其道的八九

十年代
,

很难得到支持
。

韦努蒂的 目的也和施 氏正相反
,

他站在后殖
民主义的立场

,

要削弱目标语文化的霸权
。

韦努

蒂认为英美世界文学翻译重
“

流畅
” (fl ue nc y ) ( 比

较 中国的
“

地道的 中文
” )

,

这本身就是强势文化

对差异的抹煞
,

对异质文化的压制
,

所 以他反对
“

归化
” (do m es tic ati ng ) 的方法

,

强调应该
“

异化
”

(丘〕m i g n i z in g ) 译文
。 “

异化
”

后来也称为
“

少数化
”

(m in o ri ti z in g ) 或
“

抵抗式翻译
” (re sis tant tran sl ati on )

(V e n u ti ,

19 9 8 )
。 “

少数化
”

的 目的是
“

以创造语言

的多元化来打破
‘

语言的纯净
’ ,

促成一个去除

地盘化 ( d et e rri to ri ali z ati on )
、

颠覆主要语言的稳定

性
” ( V e n u ti ,

19 9 8 : 139 )
。

在翻译策略上
,

韦努蒂

和施莱尔马赫同一立场
。

这里
“

归化
”

和
“

异化
”

虽然也像传统二元对立的两分法
,

但韦努蒂却不

认为它们是同一个连续轴的两极
,

而更强调
“

归

化
”

为一端
,

另一端的
“

异化
”

能成一个连续轴
。

就是说
,

异化突出的是
“

异
” ,

与 目标语文化
、

语

言的异
;
其结果可能与原文相近

,

也可能不同
。

和描写翻译研究一样
,

韦努蒂也不是以原文为中

心的理论
。

但是熟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翻译界

经常误解他的用 心
。

韦努蒂追求的与其说是施莱

尔马赫的
“

把读者领向原文
” ,

不如说
“

把读者

从熟悉的环境 中领出去
” 。

他最关心的是伦理上
“

去中心化
, ’

( d e e e n tr a li z ati o n ) 的
“

存异
” ,

而非传

统策略上的
“

求同
”

或
“

忠实
” 。

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描写

我们上边说过
,

描写与伦理互不交融
,

但是

伦理学研究 当 中 也有 一分支称为描 写 伦理学

( d e s e r ip t iv e e t h i e s )
,

简单地说
,

它研究人们如何
看待是非 问题

,

而不是提出
“

应该
”

怎样才是正

确 的选择
。

切斯特曼在
的一派

,

他对翻译伦理豁
译研究中就倾 向描 写

研究 比较客观 ( 不为

一家一派发言 )
,

具描写性
,

最有系统
,

在 中国

影响也最大
。

他的论述反映近年学者开始从伦

理 的角度重新审视现有的 翻译理论体系
。

他根

据现有翻译理论提出 四种伦理模式 (c he s ter m an
,

2 0 01 : 139
一

14 2)
,

最后又加上一条
;

前四种都是描

写的
,

最后一种是他提出来的规范
:

1
.

再现 ( r e p r e s e n ta ti o n ) 的伦理
2

.

服务 ( s e r v i e e ) 的伦理
3

.

传意 (交际 e o m m u n i e a t io n ) 的伦理
4

.

规范 ( n o r m
一b a s e d ) 的伦理

|
.

|
..

|
.

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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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责任 (p ro fe s sio n al c o m m itm e n t) 的伦

理 (C he
s te

rm an
,

2 0 0 1 : 1 3 9
一

14 8 )

我们先看前 四种
。

它们来 自现存的翻译研究

理论体系
,

各 自强调翻译中的不 同重点
。

由于

这四种伦理来源不同
,

所以它们之间互有重叠
、

关联
、

渗透 以至矛盾
,

也各有各的 用场
。

“

再现的伦理
”

指译者再现原文的 责任
;

再
现的意思是

,

译文能够代表
、

替代原文
。

欧盟文

件翻译就代表这一种伦理
。

欧盟需要大量 的翻

译
,

翻译的宗旨可以说早
“

超文化交流
”

(ac ul tu r a l

c o m m u n ic a tio n )
,

欧盟文献要适用于所有成员 国
,

从起草时就避开各 自的文化特色
,

消 除文化他

者的
“

异质
” ,

要求翻译能够在语言的表层实现
。

在理论上
,

所有语言的文件都能够代表其它语
言的对应文本

,

没有一种文本享有
“

原文
”

的特

权 (K o sk in e n ,

2 00()
: 8 6 : C h e ste rm an

,

2 0 0 1 : 1 3 9
一

14 0 )
。

这是个完全对等的
“

再现
”

的例子
,

但是这个例

子并不具普遍性
,

首先
,

外交
、

科技
、

教育
、

财

务等文件不能代表所有 文本
;

再者
,

这里 的伦

理观念与其说是
“

再现
” ,

不如说是
“

平等
” 。

虽

然在欧盟 中各种语言文本享有同 等的地位
,

但

是后现代学者一定会指出
,

所谓
“

平等
”

不过是

假象
,

不过是法律强加上去的
,

并且只能在一

个组织内部实现
。

切斯特曼把施莱尔马赫
、

贝 尔曼
、

韦努蒂等

人的立场也看成代表
“

再现
”

的伦理
,

因为他们

主张译文必须再现原文
,

再现作者的意 图
、

原

文的文化 (C h e s te

rm
a n ,

2 0 0 1 : 14 0 )
。

那么
,

相关

的翻译策略就是
“

异化
” ,

这三位学者都鼓吹异

化
。

只有和 目标语言
、

目标语文化保持距离
,

才

能 凸现出
“

差异
”

(比较韦努蒂
“

差异的伦理
”

)
。

他们承认翻译是诊释
,

这样
,

译者的责任就是

选择最佳的诊释 (C h e s t e rm a n
,

2 0 0 1 : 1 4 0 )
。

但是

什么是
“

最佳的诊释
”

呢 ? 这种说法不如韦努

蒂等人的
“

异化
”

明确
。

实际上
,

如果说欧盟文
献翻译代表

“

平等
” 、

求同的 伦理
,

那么施莱尔

马赫等人所代表的不如说是
“

差异的伦理
” 。

切斯特曼认为
“

再现的伦理
”

重在
“

真理
”

(tr ut h )
、

译文
“

真
”

在反映原文或原文作者
,

然

而描写翻译研究的结果 已经表明
,

翻译不是对等

再现
,

有时对等并不是目 的
,

结果也不一定最理
想

,

至少在文学翻译中
,

翻译不可能替代原文
。

这还没把可译性考虑在内
。

后现代的
“

再现
”

更

难代表真理
,

有人甚至否定翻译中的
“

真理
” 。

但

是无论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是否对等
、

对应
、

以至

译者对原文的操纵
、

改写
,

翻译都是从原文中衍

生出的一种诊释 (尽管解构主义否定稳定的原文

意义的存在 )
;

在这种意义上
,

切斯特曼认为翻

译就是一种
“

再现
” ,

是把翻译看成再现
。

在再

现的过程 中所持的态度就是
“

再现的伦理
” ,

这
大概是最为普遍

、

在各个文化中都 占有相当地位
的一种伦理

。

在 中国
,

它几乎 占有统治地位
。

,’5 良务的伦理
”

来 自功能主义的 目的论
。

译者

为雇主
、

用户服务
,

要对雇主
、

用 户负责
。

她的

责任反映在译文的效果上
。

符合伦理要求的译本

要忠诚地满足用户 的要求
,

实现译本的功能
。

但

是对这一点
,

纽马克强烈反对
, “

我的雇主对错
和我的 国家

、

我的事业对错一样
,

都该死去了
” 。

“

译者仍然追求真理
、

逻辑
、

道德
、

风格和普遍
的纯粹 / 干净语言

。 ”

(N e w m ar k
,

1 9 9 4 : 7 0 ) 由于功

能主义的翻译策略有
“

为了达到 目的而不择手

段
”

(N or d
,

19 9 7 : 1 24 ) 的嫌疑
,

诺德在功能主义
的基础上提出

“

忠诚
”

(lo y al ty ) 的概念
,

以平衡

激进功能主义 (r a d ic a l fu n e tio n a lism ) 的偏激
。

“

服务的伦理
”

强调翻译的作用 或功能
,

是对
用 户 的责任

。

传统的忠实
,

常常背叛作者的传意

意图
。

诺德举了一个自己翻译的例子
“

圣经
” ,

也

算回应教会对她的批评 (N or d
,

2 0 0 1 )
。

诺德在很

多场合讨论过
“

忠诚
”

的概念 (1 9 9 7
; 2 0 0 1 )

。

功

能主义认为 翻译策略要服从译本功能
,

怎样译

取决于怎样用
。

根据功能主义原则
,

译本的功能

产生在目标语的传意场合
,

为 目标语读者接受
,

来 自源语传意场合
、

为源语读者服务 的源语文

本语言和风格以及作者意图
,

在传意场合
、

读者

都改变的情况下
,

译者可 以根据译文读者的需

要
,

改变原文的功能以至作者的意图
。

这样
,

译

者 自 己没有 目的和意图
,

完全处于雇佣 的地位
,

但是在操作上
,

为了达到翻译的 目的
,

她却享有

无 限的 自由
。

译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原文

的功能呢 ? 如何限制译者的
“

不择手段
”

呢 ? 为

此
,

诺德提出
:

翻译 目的受制于
“

译者对翻译这

一活动中的合作伙伴的责任
”

(N o r d
,

2 0 0 1 : 2 0 0 )
。

这种责任
,

她称之为
“

忠诚
” 。

“

忠诚
”

不同于传统上的
“

忠实
” 。

简单说
,

忠实是文本之 间 的关系
,

忠诚是人际关系
。

翻

译中的
“

合作伙伴
”

包括作者
、

赞助人或雇主或

用 户
、

读者等
,

这些不同的身份也可能重叠
,

比

如
,

赞助 人也可能就是读者或作者
。

翻译伦理

就是译者对这些人 的责任
。

但是人 际关系是否

要反映在文本 中 呢 ? 诺德 以 自己翻译的新版德
文 《圣经》为例阐述翻译的伦理问题 (N o rd

,

20 01
:

1 93
一

9 4 )
。

她的译本和传统 《圣经)) 译本不同
,

为

了保留 《圣经》 文化
,

她使用 了和传统 《圣经》

不 同的翻译策略
,

引人了很 多读者所不熟悉 的
内容

,

这就与熟悉传统 《圣经 》 的读者的期待发

生 了冲突
。

诺德认为
,

如果仅仅这样翻译
,

就没

有对读者尽 到责任
,

因 此
,

她在序言里解释 了

这样译法的理 由和根据
,

使读者能从序言 中 了

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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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译者所要达到 的 目的
,

从而实现译本的功能
。

她认为
,

译者无论怎样翻译都要公开 自 己的 目

的和方法
。

诺德的观点和做法和贝 尔曼
“

译者

不论怎样做
,

只要公开透 明
”

的观点不谋而合
。

但是 面对如 此众多的读者和
“

合作伙伴
” ,

其利益与期待定会发生冲突 (所谓
“

忠诚分裂
”

sp lit 10 y a lty )
,

那么译者应该何去何从呢 ? 这恐怕

不是简单地在序言里交代一下就能够解决的 问

题
。

功能主义也有意提高译者的地位
,

她们主

张
,

雇主只需要在
“

提示
”

(br ie f ) 中说明翻译
目的等要求

,

其余策略方法等应该 由译者决定
,

因为只有译者 才是专家
,

是翻译各方利益的协
调者

。

如 果雇主 的要求有碍原文作者或读者的

利益
,

诺德认为译者应该据理力争或拒绝翻译
。

(N o rd
,

2 0 0 1 : 2 00 )

下面是
“

传意 (交际
、

交流 ) 的伦理
” ,

其代

表是翻译界一贯反潮流的人物皮姆
。

在这里翻译

不是替代他者
,

而是与他者交流
。

再现可以说是

单向的
,

由原文到译文
,

由作者到读者
,

而交流

是双向的
、

向外开放的
、

互惠的
。 “

再现
”

像是由

原文说话
,

译者可能不负责任
,

而
“

传意
”

是 由

译者实现的
。

翻译是促成互为他者的双方的了解
与交流

,

译者是双方的 中介
,

被推到 了前台
,

她

不是隐形的
,

也不可能是 隐形的
。

然而
,

在文化接触的区域
,

并非永远风平浪

静 (K o sh n e n ,

2 0 0 0 : 5 0 )
。

施莱尔马赫把这个区域

描绘成译者必须选择立 场的
“

不愉快 的 中 间地

带
”

(B e r m a n ,

1 9 9 2 : 15 0 )
,

一些后殖民主义学者
甚至称其为

“

战区
”

(w 盯 zo
n
e)

。

皮姆认为置身

于这个地带的理想译者
,

作为专业人员
,

必须不

偏不倚
,

保持中立
,

因为她的职业要求她超越民

族利益 (在这一点上
,

皮姆和纽马克持 同一立
场 )

。

在这个充满误解与冲突的世界
,

皮姆提出

译者的专业伦理责任是促成
“

理解
” 。

译者遵循

的原则不是归 化或异化
,

而是
“

实现跨文化
”

(in te rc u ltu r al izi n g ) (K o sk in en
,

2 (X 旧: 7 1 )
,

追求互惠
,

这是译者 的专业操守
。

皮姆更强调 把翻译视为

一种
“

专业
”

行为
,

从译者作为专业人员的角度

讨论伦理
,

专业伦理即译者对本专业的责任
。

我

们不禁要问
,

译者能否承担这样大的责任 ?

这里的
“

跨文化
”

很容易被理解成
“

中立化
”

(n e u t r a liz in g ) (并且这两个概念很难区分 )
,

而
“

翻译研究学派
”

和后现代主义力 图否定的正是

这一点
。

皮姆代表的是一种后现代世界所缺少
的理想主义

。

切斯特曼提出的第四个伦理模式是
“

规范的

伦理
” ,

反映所谓
“

翻译研究学派
”

或
“

描写翻

译研究学派
”

的立场
,

但是并非所有
“

翻译研究

学派
”

的学者都直接触及伦理问题
。

描写翻译

学派的旗手图里把
“

规范
”

定义为
“

一个共同体

的普遍价值或思想—
正确 与错误

,

当与不当

— 转化为在特定 场合适 当 可行 的行为准则
”

(T o ur y
,

1 9 9 5: 5 5 ) 。
。

考斯基南认为这个定义本

身就
“

清楚表明规范与伦理道德之 间 的联 系
”

(K o s k in e n ,

2 0 0 0 : 1 8 )
,

但是这不过是字面上的联

系
,

大力推行描写翻译研究的 图里绝不会把
“

规

定性
”

的伦理融人他 的系统
À 。

切斯特曼认 为
,

规范反映人们 的期待
,

代表 目标语文化的价值
,

其 中 也包括
“

真理
”

与
“

信任
”

等 伦理价值
(C h e s t erm

a n , 20 0 1 : 14 1 )
。

译本不能和读者的期待

相违背才能赢得读者 的信任
。

“

再现
”

是原文取向的
, “

传意
”

是双向
, “

服

务
”

和
“

规范
”

是 目标语言取向的
。

切斯特曼对

这四种伦理都提出不足之处
: “

再现的伦理
”

常

常无法实现
, “

服务的伦理
”

使译者失去能动性
,

“

传意的伦理
”

译者责任太大
, “

规范的伦理
”

太

保守 (C h e ste rm an
,

200 1 : 14 2一

14 3 )
。

此外他提出
“

追

求完美的道德责任
” (d e o n ti e fo r e e o f e x e e lle n e e )

一条
。

这和皮姆的
“

译者的专业责任
”

的提法有

些相似
,

虽然出 发点不同
。

这个责任包括诚实
( tr u t h )

、

清晰 (文字上 )
、

理解
、

可靠 ( tr u s t ) 等

伦理概念
。

需要重复一点
,

译者 的道德责任不

一定就是传统上说的忠实
。

伦理与权力关系

翻译伦理的根本 问题是译者对翻译所涉及的

各方的责任 问题
,

其中包含追求
“

真理
”

与
“

可

靠 / 信任
”

的问题
。

各种伦理模式都包含追求
“

真

理
”

的成分
,

虽然体现方式不 同
。

真理与信任令

人想到严复的
“

信
” 。

它既反映一个文本关系
,

又

包含
“

不欺
”

读者的意思
。

真理的客观性应该最

强
,

但是具体翻译能否反映出全部真理 (文本

形式
、

内容
、

作者意图
、

传意功能
,

此外还有文

本清 晰程度 以及读者理解程度
、

接受程度 ) 与

可译性紧密相连
。

考虑翻译伦理不可不看可译

度 的 问题
。

既然翻译无法客观
观选择也就不可避免

。

:部真理
,

译者的主

从文本功能角度来

看的话
,

可译度 因文本类型而异
,

一般来说
,

文

学文本可译度最低
,

译者的主观选择就最多
,

所

以涉及伦理问题最多
,

讨论也 比较集 中于文学

文本
。

施莱尔马赫
、

贝尔曼
、

韦努蒂谈的都是文

学翻译
。

就是说
,

文本类型仍然很重要
,

文学翻

译
、

实用 翻译在作用 和影响方面到底不 同
,

译

文读者和原作者的态度也绝不一样 (见下文例

子 )
。

切斯特曼讲的
“

道德责任
”

应包括
“

信任
”

或译者的
“

可信度
” 。

诺德的
“

忠诚
”

以及切斯

特曼说的
“

规范的伦理
”

都和
“

信任
”

有关
。

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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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的信任反映在读者 的期待上
。

和读者的期待

相符就容易取得信任
。

另一个与信任相关的伦

理概念是
“

透明
”

(vi s ibi lit y )
,

指译者在翻译 目

的
、

翻译方法方面对涉及的各方人士的交代
。

透
明度越高

,

就越可信
。

诺德在她的 《圣经》 翻译

里遵循的就是透 明 的原则
。

贝尔曼也持 同样观

点
,

他认为
,

只要说清楚
,

译者不论怎样做都符
合伦理标准

。

看几个实例
,

都是对原文作出改动 的例子
。

例 1
,

中国大陆上吏公司 的年报在香港译成
英语

,

译者根据这类文本的 国 际惯例
,

对原 文

作出修正
,

初稿寄回去后
,

再寄 回来的第二稿
,

译者发现
,

作者 (公司 ) 不但没有对改动提出异

议
,

而且根据译者的改动
,

修订 了原文
。

例 2
.

金庸的 ((鹿鼎记 ))
,

译者闽福德 (Jo h n

M in fo rd ) 不仅改扬州为杭州
,

而且对其它内容改

动也很大
。

例 3
.

贾平凹 的 《浮躁》 的英译本 由美国石
油 公司 资助 出版

,

但是公司提出小说过长
,

要

求译者葛浩文 (H o w a r d G o ld b la tt ) 删节
。

译者照

做
,

作者也没有提 出抗议
。

例 4
.

昆德拉被译成 2 2 种语言
。

有人批评他
的文体 (fa nc y st y le)

,

他看了译文之后
,

大失所

望
。

因此他反对
“

好的法文译本
” 、 “

好的英文译

本
” ,

因为这样的译本所谓好 的风格只能抹煞原

文风格
。

有创造的作者不但不会遵循任何
“

好
的

”

风格
,

而且刻意打破
、

违反这些风格 (K u

nd era
,

1 9 93
: 1 10 )

。

他还批评译者滥用 同义词
,

说几乎所
有译者都患有

“

同义词反射症
”

(s y n o n y m izi n g

r e fl e x )
。

他说
: “

如果一段里出现两个
s a d n e s s [⋯ ]

译者一定把第二个译成 m e la n e h o ly ”

(K u n d e r a ,

19 9 3 : 10 8 )
。

这并非仅仅是译者的错
,

因为有时读

者也会把 掌握大量词汇视为译者能力 的证 明
。

如果把对各方 的考虑按顺序排位的话
,

经常是

读者和译者排在作者之 先
。

例 5
.

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的 《亲历历史
:

希拉里 回忆录》 在 中 国 的译文被删节大 约 1 0

页
,

作者认为译本不能完全表达她 的想法而提
出抗议

。

现在用上面提到 的几种伦理模式考虑这几个

例 子
。

例 1
,

公司年报
,

这种译文直接影响原文
、

改

变原文的例子不多见
。

从译者的专业角度看
,

他
“

改进
”

了年报语言的质量
,

使它符合 国际
J

喷例
,

实现了译本 目的
。

从作者 (公司 ) 角度看
,

译文

提高 了作者的地位 (公司形象 )
。

读者 当然会更

直接了解年报的 内容
。

这个 皆大欢喜 的例子正

符合皮姆的
“

传意的伦理
” 。

这类实用 文本的翻

译涉及真正作者 的利益并不多
,

因为作者多是

匿名 的
,

也可 以说
,

作者代表的就是翻译发起

人 (公司 ) 的 利益
。

例 2
,

《鹿鼎记》 作者的态度呢 ? 译者对原文

的改动当 然是经过作者 同意 的
。

译者在汉学界

的地位保证 了译本的接受 (甚至销量 )
。

译作对

作者来说
,

提高了作者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
,

可

以说双方得益
。

例 3
,

贾平凹的 ((浮躁》 和金庸 ((鹿鼎记)) 的

例子相似
,

表面上赞助人
、

译者
、

作者以及读者

几方的利益都照顾到 了 (赞助人提出删节译本主

要是出于对读者的考虑
,

当然和读者直接相关的

是销量 )
,

但是作者的利益真正得到尊重 了吗 ?

在例 2 和例 3 中
,

作者真的心甘情愿接受这些改

动吗 ? 例 4
,

昆德拉对译本的批评可能代表一部

分甚至大部分作者的反应
。

很明显
,

昆德拉在文

学界的地位使他能够站 出来
,

公开批评译者
。

例 5
,

克林顿夫人的书不是文学作 品
,

作者

的地位是译者远远无法相 比的
。

作者对译本提
出抗议

,

孙致礼说
,

如果不删原文
,

译文根本不

能在中国出版 (2 0 0 7: 1 6)
。

孙考虑的也是中国的

规范
,

目标语文化的规范
。

《鹿鼎记》 和 《浮躁》

也 同样
,

如果作者反对译者 的改动
,

译本也很

可能不得 出版
。

那么翻译伦理仅停 留在 目标语
文化

,

不 问作者了 吗 ?

用
“

再现的伦理
”

来衡量
,

这些译文都不是

对等再现
,

译者也都没有
“

尽力
”

做到
“

再现
” ,

他们的做法也不
“

透明
” ,

即使读者受 了骗也不

知情
。

在服务方面
,

可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
了 目标读者或赞助人的要求

,

对原文作了适当的

改动和调整 (并非是可译性的 问题 )
,

但作者的

反应也不同
。

从译者主观愿望来说
,

都可以说要
“

改进
”

原文 以促进原作者与 目标语读者的交流
(皮姆

:

传意 )
,

但是交流的效果是否达到皮姆说
的

“

跨文化互惠
”

却很难检验
;

同时施莱尔马赫

描述的
“

不愉快的中间地带
”

有时仍然不甚愉快
,

(除了第一例 ) 译者都没有超越他的
“

民族利益
” 。

如果用
“

规范的伦理
”

来衡量
,

最多也只能说符

合 目标语的翻译规范
,

包括读者的期待
。

笔者要提出的伦理概念是
“

可信 / 可靠
”

(tru
s口

t r u s tw o r th in e s s )
,

与此相关的是
“

平等
”

和
“

尊

重
” 。

后殖民主义
、

女性主义讲的就是一种
“

平

等
” 。

读者通常相信译者
,

很多读者认为译文等
同于原文

,

这对译者的
“

责任心
”

是个考验
,

有

的译者能够赢得读者的
“

尊重
” 。 “

尊重
”

也包含

译者对原 文 (作者 )
、

对用 户 的尊重
。

翻译是面向
“

他者
”

的
,

翻译的态度是对他

者 的态度
。

与此相对的可 以用 鲁迅的
“

拿来主

义
”

来说明
,

就是
“

他者
”

是为我所用
、

为我服

务 的
。

翻译在操作层面 的伦理
,

从现代观点来



C hin e s e T r a n slat o r s Jo urn a l

看
,

归根结底是对他者 的伦理
,

即如何对待外

来的
、

异质 的
,

特别是弱势文化的事物
。 “

把他

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
。 ”

翻译主要是
“

对外
”

的
,

译者对作者有什么责任
,

这个责任在翻译

时 占多大 比重 ? 贝尔曼说
, “

翻译是一个显示我

们与他者的整个关系的过程
”

(B er m an
: 1 80 )

。

闽

福德
、

葛浩文等译者为作者提高了国 际声誉
,

各

方 (作者
、

译者
、

读者
、

出版者 ) 得益 (服务的

伦理 )
,

但并非所有作者都支持译者
“

提高
”

自

己作品 的
“

可读性
” ,

如 昆德拉和克林顿夫人对

译者或 出版社的抗议
。

描写翻译研究
,

尤其是图里
,

过分强调或只

关心译文在 目标语文化 中 的功能
、

影响 以及价

值
,

当然包括道德价值
,

而完全不看译者对原

文作者 的责任
。

功能主义也把译文 的功能摆在

第一位
,

这样
,

译者的责任主要是对目标语言
、

文化而言
。

其责任在读者
、

委托人
。

那么译者对

作者 的责任如何实现呢 ?

在这几个例子里
,

我们明 显看到
,

译者和作

者的地位
、

源语文化和 目标语文化 的关系至为

重要
,

看到作者和译者地位 的较量
,

主导文化

和边缘文化力量的对抗
。

译者 的 策略有助译本

的发行
,

他们考虑的有 的是读者
,

有 的是赞助

人
,

他们对原文的改动可以看成是对原文的
“

改

进
” ,

对一些作者来说
,

通过译者 的努力
,

打人
了国外市场

,

译者
“

帮了大忙
” ,

作者不但不反

对
,

反而乐于接受 (有的可能是不无遗憾地接

受 )
。

但并非所有的作者都乐于接受
:

昆德拉公

开反对
,

克林顿夫人要求收 回 已发行 的译本
。

我们本来讨论的是伦理
,

却又回到 了语言文

化 中的权力关系
。

是笔者把讨论引 向权力斗争
,

还是后现代 的一些观念把笔者领 到权力斗争
,

还是哪里 出现 了循环论证
,

还不敢肯定
。

但是

有一点可 以肯定
,

正是各语言文化之 间的不平

等
,

才使得翻译伦理格外重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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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释
¹ Pre sc riP ti ve 通常称为

“

规范
” ,

但这里与同样译成
“

规范
”

的n o rm 相混淆
,

所以用
“

规定
” 。

º 一般说
“

职业道德
” ,

但它多是普通名词
,

这里用
“

专业

伦理
”

和英语接轨
,

也和普通名词区分开来
。

» 比如
,

纽马克把翻译方法分为
: w o rd 一fo 卜w ord tran sl ati on

,

11te ra }甘an slati o n ,

fai th fu ltra n slati o n , s em an ti e tr a 们slati o n
,

等

等
。

(N e w m ark
,

19 88 : 45
一

47 )
¼ 此处

“

规范
”

不是 n o rm s
,

而是本文中
“

规定
”

的意思
。

½ 此外
,

芬兰坦佩尔大学一篇专门讨论韦努蒂和皮姆的博士
论文值得注意 (K o sk in e n ,

2改刃)
,

论文把这两位学者的理论

用于译文研究
,

并对他们的观点提出自己一些不同的看法
。

¾ 施莱尔马赫批判这种译法
:
o ne sh ou ld tr an slate an au th or

in su e h a w a y a s he him se lf w o u ld hav e w ri tt e n i n G e rm an
.

(B~ an
,

199 2 : 14 7) 胡适说过这样的话
,

钱钟书也说过
:

“

译本相对于原作应该忠实得 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
。 ”

(1984 : 6 96 )
¿ 最后一节几乎重复前面的话

,

故未译成汉语
。

À 考斯基南也指出了图里反对在翻译研究中融入伦理这一点
。

(Ko sk ln e n
,

2(X) l : 18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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